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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 

（一）规划定位 

详细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城乡建设项目

规划许可以及实施城乡开发建设、整治更新、保护修复活动的法

定依据，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、完善功能配置、激发发展活力的

实施性政策工具。 

为指导眉县齐镇 610326303520026 单元内 QZ0100 地块（以下

简称“本地块”）开发建设，特制定《宝鸡市眉县 610326303520026

单元 QZ0100 地块详细规划》（以下简称“本规划”）。 

（二）适用范围 

本规划适用于眉县610326303520026单元QZ0100地块管控指

标和管控要求，作为建设项目实施管理的基本依据。 

（三）编制原则 

刚性衔接与层级匹配原则。实施规划需与上层规划及专项规

划无缝衔接，避免冲突。 

安全优先与红线坚守原则。实施规划必须守住生态、安全、

公共利益等刚性底线，不可为“落地”突破禁区。 

经济、社会与环境协同原则。实施规划需平衡短期与长期、

局部与整体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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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划依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三、现状分析与评价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（2019 年修正）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修订）；

3．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2023 

年）；

4.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 50016-2014）；

5.《陕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18 年）；

6.《陕西省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 (试行 )》

（2024.06）；

7. 《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》（GB50318-2017）

8．《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规范》GB51221-2017；

9. 《眉县齐镇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。

（一）区域位置 

本地块位于眉县齐镇镇区西部齐镇村，北至南环路，东侧为

生产路。 

（二）交通现状 

本地块北部毗邻老南环路，道路红线宽度为 6 米；东部为生

产路，地块周边交通便利，通行能力较强。 

（三）现状建设情况 

现状地块为地类为果园，未进行开发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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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关规划的符合性 

（一）与《眉县齐镇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衔接 

本地块位于眉县齐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用海规划分区中

的城镇集中建设区，不占用“核实处置后”永久基本农田，不占

用生态保护红线，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，规划用地性质为排水用

地，符合《眉县齐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））相关要求。 

（二）与《眉县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成果》衔接 

本地块位于眉县详细规划编制单元中的农业单元，单元类型

为发展型农业单元，以农业生产为主，该地块为城镇开发边界外

零星用地，符合《眉县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成果》及《陕西省

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(试行)》相关要求。 

五、空间布局 

（一）用地布局 

结合《眉县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报告》和《眉县

齐镇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成果，划分为 1 个地块，地块

用地性质为排水用地。 

净用地总面积 0.2950 公顷（合计 4.4250 亩）。 

表 1 地块信息一览表 

地块编码 用地分类代码 用地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（公顷） 

QZ0100 1302 排水用地 0.29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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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地块控制 

1.政策依据 

《陕西省建设用地定额标准（2015）》《陕西省建设用地定

额标准（2015）》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节约集约用

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陕政办发[2021]21 号）《陕西省城

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18 年）及相关规范标准。 

2.地块指标 

QZ0100地块容积率控制在 0.05—2.0之间，建筑密度≤60%，

绿地率≥30%，建筑高度≤24 米。 

表 2 地块指标一览表 

地块编

码 
用地分类名称 容积率 

建筑密度

（%） 
绿地率（%） 

建筑限高

（m） 

QZ0100 排水用地 0.05≤FAR≤2.0 ≤60 ≥30 24 

2. 建筑退让 

建筑退让按照《陕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执行。该地

块建筑高度<24 米，退让南环路 5 米，退让生产路 5 米，退让北部、

东部界限 3 米；  

3. 建筑间距 

防火间距，地块内办公楼、宿舍楼等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

距不应小于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中表 5.2.2 的规定。 

六、综合交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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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要出入口方位 

建议每个地块设置机动车出入口 2 处，出入口距离道路交叉

口不应小于 70 米、距离次干路交叉口不应小于 50 米，距离支路

交叉口不应小于 30 米。 

（二）停车泊位 

（1）机动车停车位 

地块内办公配套停车位参照《陕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（2018 年）及相关规范要求进行配建，配建停车场应设置不少于

10%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车位。 

（2）电动自行车停车位 

按照《宝鸡市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规划管理规定》（宝市自

然资发[2024]300 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，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位或

充电设施数量应不少于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总数的 30%。 

七、配套设施 

地块内配套设施，按照地块内其功能和主题进行配建。 

八、竖向设计及地下开发 

场地竖向满足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要求。地下开发满

足《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》《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》要求。 

九、城市设计指引 

严格按照《加强城市建筑风貌规划管理工作指导意见》要求

执行。建筑高度、建筑退让距离等为强制性，建筑风格、体量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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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彩等为引导性。现代建筑风格，色调与周边建筑相协调。 

（一）空间形态 

鼓励地块沿城市道路界面建筑高度可相对保持完整城市形

象，应考虑宜人高度，高度层次的适宜，增强建筑友好特点，避

免出现悬殊的“高低配”和“一刀平齐”现象。 

（二）建筑结构 

建筑以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，剪力墙结构、框架剪力墙结构

等为主，附属建筑以砖混结构为主。 

（三）建筑高度 

新建建筑以低层、多层为主，高度不高于 24 米。 

（四）建筑控制线 

建筑物退让依据《陕西省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中 3.3 要求

执行。 

（五）建筑色彩 

主色调以淡雅为主，建筑色彩宜采用低彩度的亮灰色系和中

低彩度的暖黄色系，与周边建筑相协调。 

十、其他要求 

1.土地供应前须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治措施应对地质灾害及相

关灾害，并在建设方案确定前完全消除； 

2.装配式建筑有关要求，按照宝政办发 [2020] 1 号等文件要

求建设装配式建筑。 

3.其他未在本文中提及的相关设计管理要求，应遵照相关最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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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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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解释说明 

容积率：参考《陕西省建设用地使用标准 2015》及现状已建

成项目指标确定容积率控制在 0.05-2.0。 

建筑密度：参考现状已建成项目指标情况，建筑密度按照 30%

—60%之间控制。 

绿地率：按照《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》（GBT51163-2016），

地块内绿地率下限控制在 30%。根据《陕西省建设用地定额标准

（2015）》，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区绿地率不得超过 30%。 

建筑高度：建筑高度参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2018 年版），

为满足防火需求，建筑防火规范中单层建筑不超过 24 米时，按民

用建筑防火规范执行。 

附件 1 详细规划图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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